中山市古镇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网上公示
中山市古镇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拟建于中山市古镇同益工业园东北角，由中山市古镇水务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根据2006年3月18日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管理办法》(环发2006〔28〕号)第八条要求，向公众公告以下信息。
1．建设项目概况

（1）建设项目名称：中山市古镇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
（2）建设规模及内容：中山市古镇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拟采用改良氧化沟(A2/O)污水处理工艺，设计水处理量5万m3/d（与一期工程处理水量相同），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入横琴海。该项目污水管道收集的范围包括：海洲片、古三围外、螺沙工业区、同益工业园区。项目总投资7455万元，总占地面积11460m2，总绿化面积4426m2，项目全年全日运营，拟定员30人，均不在厂内食宿。

2．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项目在建设和建成后产生和排放的污染物主要为臭气、噪声和固体废物等。本项目将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采取各项环保措施对臭气、噪声、固体废物等进行治理，达到国家、广东省要求的排放标准。经达标治理后，本项目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可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

3．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项目营运过程中对环境的主要影响为恶臭污染及噪声污染，为了减轻项目对周边环境的恶臭污染影响，本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在厂区内和沿厂界加强绿化带的建设；保持处理设施运行良好；设置卫生防护距离；优化厂区布局，降低臭气对厂区内职工的影响。为减小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本项目拟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做好设备保养，保持设备运行良好；合理规划厂区布局，高噪声装置设备尽量远离厂界。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为生活垃圾和污泥，对于生活垃圾，项目设有集中垃圾收集点，并委托环卫部门每天清运，对垃圾收集点也应每天清洗，防治产生恶臭等污染物；对于产生的污泥拟运至垃圾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处理。
4.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项目选址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

① 本项目选址是否合理？ 
② 本项目对环境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③ 从环境角度考虑，是否赞同本项目的建设？ 
④ 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有何建议？

5意见反馈方式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以写信、发邮件、打电话等形式及时反映给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中山市古镇水务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古镇同益工业园东北角  

联系人：蔡茂林     
电话：0760-22389967
环评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李工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竹苑路天竹街18号102  

电话：0760-88223545    电子信箱：gxhkygdb@163.com
公示期限：根据2006年3月18日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管理办法》（环发2006〔28〕号）第八条要求，向公众公告以下信息，公示期限20天。
中山市古镇水务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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